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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恢复性救济

郝俊淇＊

内容提要：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应当统筹垄断行为的认定和救济的制定实施，重视

恢复性救济，直击责任主体在规模、范围、网络、数据等方面的不当垄断优势，消除垄断行为对

竞争的不利影响，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恢复性救济既可以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非歧视

义务、数据隔离义务、数据共享义务、互操作义务、强制结构性分离等传统措施，也可以采取要

求算法共享、责令暂时停业、补贴竞争对手、促进个人数据可携权行使等新型措施。尽管面临反

事实状态难于阐述、进入壁垒不易确定、市场可竞争性存疑、时度效不易把握等潜在挑战，反垄

断执法机构应遵循有效性、必要性、及时性、可管理性等原则和方略，统筹救济制定、实施、监

督、矫正和保障，以充分实现反垄断执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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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被忽视的恢复性救济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出

现了与之伴生的平台垄断、赢者通吃、市场倾覆等风险挑战。平台经济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加强和改进反垄断，“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

除、限制竞争”〔１〕。从域内外情况看，受到质疑的平台垄断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１）运

用算法、区块链等技术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２）基于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及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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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自我优待、算法价格歧视、强制 “二选一”、拒绝或限制互操作、隐私政策搭售、过度处理

用户数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３）可能引致数据极端不对称集聚或扼杀创新的 “根茎式”

并购、“掐尖式”并购等反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运用反垄断法处理这些行为面临两个阶段的挑战，

不仅涉及第一阶段的垄断行为认定难题，而且涉及第二阶段的救济措置难题。在第一阶段，由于

认识局限和信息成本，垄断行为的认定规范可能过于粗糙或不够精确，因而行为定性通常受到

“误判错误”或 “漏判错误”的影响。在第二阶段，救济需兼顾合理补偿、惩戒威慑、恢复竞争

等多重目标，〔２〕若措置不当，救济可能比 “疾病”更糟糕，也可能仅有隔靴搔痒或杯水车薪

之效。

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反垄断的关注大多聚焦于第一阶段的垄断行为认定规范或责任

标准问题，对于第二阶段的救济目标、救济措施、救济运行等问题不够重视。〔３〕即使留意了

救济问题，但往往将救济狭隘地理解或限定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制裁性或惩罚

性措施，忽略了旨在消除不当垄断势力、重置有效竞争过程的恢复性救济措施的重要性。〔４〕

恢复市场竞争是反垄断救济的最终目标的认识在域外理论和实务界几成共识，〔５〕但国内关于恢

复性救济的系统性研究至今鲜见，且新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２０２２年修正）

（以下简称 《反垄断法》）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依旧存在 “重制裁、轻救济”问题，进一步暴

露出责任方式的结构性失衡，未能弥补恢复性救济制度的体系性缺陷。〔６〕以至于在查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协议案件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仍旧只能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狭窄权

限范围内打转。〔７〕鉴于此，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亟需统筹垄断行为的认定和救济

的制定实施，避免顾此失彼、陷入 “人人都想抓住 ‘坏’行为，但很少有人愿意清理它们”的尴

尬境地。〔８〕

其实，正是由于传统反垄断法的责任标准太过烦琐、恢复性救济太过脆弱，创建旨在保障平

台经济或数字市场可竞争性和公平性的事前监管制度的动议不绝于耳，一个典型例子是已于２０２２

年１１月１日生效实施的欧盟 《数字市场法案》（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ｔ，ＤＭＡ）。然而，正如学者所

言：“ＤＭＡ更像是一项通过后门进行的竞争法改革，而不是一项带有监管理念的独特立法。”〔９〕

实际上，恢复性救济制度与事前监管制度具有较明显的竞合关系乃至替代关系，如果反垄断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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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救济制度足够敏捷和强健，创建事前监管制度就不具有迫切的必要性。〔１０〕不过，平台经济

领域竞争的特殊性的确放大了反垄断的第二阶段挑战，开展有效的恢复性救济面临更多挑战，但

这绝非意味着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将彻底失效。

基于以上背景和问题，下文首先对恢复性救济作一般性的理论考察，进而呈现适切于平台经

济领域反垄断的恢复性救济的规范框架，其重点是对若干传统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展开探讨，

并对救济的制定实施提供原则和方略指引。

二、恢复性救济的理论基础

在反垄断法上，救济是垄断行为所致法律责任关系的实现方式，恢复性救济是为有效终止垄

断行为并消除行为对竞争的不利影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一）反垄断救济的内涵

《元照英美法词典》将 “救济”定义为 “矫正、纠正或改正已发生的不当行为或业已造成损

害或损失的行为”〔１１〕。实际上，法律救济因权利或法益遭受侵犯而产生，实质是基于法律责任关

系而采取的某种责任实现方式。而所谓法律责任，是 “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

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１２〕，包含两层含义，即法律责任关系和法律责任方

式。法律责任关系与法律义务 （第一性法定义务）密切相关，其核心是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

致的第二性义务，〔１３〕亦即 “让某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依据”〔１４〕。法律责任方式，即法律责任关

系的实现方式，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制裁性方式，即通过国家强制力对责任主体实施的以惩罚

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制裁，如惩罚性赔偿、罚款、罚金刑、自由刑等；另一类是补救性方式，即

“保护法所确认的利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的纠错机制”〔１５〕，亦即由责任主体通

过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主动履行和实现义务，或由国家强制力作为最终保证，要求责任主体以作

为或不作为形式履行和实现义务。自此而言，所谓反垄断救济，是基于垄断行为所致法律责任关

系，由责任主体通过特定方式承受的以国家强制力为最终保证的不利后果。例如，我国 《反垄断

法》规定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损害赔偿等制裁性救济，以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附加减少集

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条件，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限期转让营业

等补救性或恢复性救济。

（二）恢复性救济的意义

垄断行为是企业通过单独或联合方式损害市场竞争进而形成、维持、加强垄断势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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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救济为恰当理解和处理平台经济治理体系中反垄断与事前监管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基于其他视角
的探讨，参见王磊：《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载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周汉华：《论平台经
济反垄断与监管的二元分治》，载 《中国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侯利阳：《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
规制？》，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７７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３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４页。

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７页。

李拥军：《法律责任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 《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刘水林：《经济法责任体系的二元结构及二重性》，载 《政法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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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反垄断法之所以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意在保护市场竞争，以此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激励

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法益适用 “无救济则非法益，非法益则无救

济”〔１６〕原理，也就是说，当垄断行为损害或可能损害这些法益时，国家必须为之提供相应的

法律救济。

从救济功能和目标来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损害赔偿以及罚金刑、自由刑等制裁措施，

虽可通过威慑效果起到预防垄断行为的作用，但无法消除责任主体不当积累的垄断势力，也无法

恢复被垄断行为破坏的市场竞争条件，进而无法对上述法益予以补救和改善。事实上，对于规模

庞大、资金雄厚的超大型平台企业而言，任何 “合理”的罚款或许不过是轻轻一击。例如，谷歌

在２０１７至２０２０年因三次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被欧盟委员会累计罚款８２亿欧元，但罚

款并未削弱谷歌在通用搜索服务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也未恢复有效竞争的市场基础，甚至没有

为预防类似垄断行为的发生起到应有的阻吓作用。〔１７〕再如，针对某些头部平台企业实施 “二选

一”的限定交易行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先后开出多张巨额罚单。姑且不论这些罚款是否产生

了恰如其分的威慑效果，责任主体凭借违法行为所积累的用户、流量、数据以及算法等不当垄断

优势不会因罚款而自动消解，即罚款不具有恢复竞争之效。

综上可见，一个健全的反垄断救济体系不应当局限于惩罚、制裁或威慑，它必须将 “恢复市

场竞争”作为核心目标甚至是最主要的目标，以消除责任主体的不当垄断势力，恢复无垄断行为

时本应存在的市场竞争状况。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证明了垄断行为，却找不到恰当的恢复性救济

举措，这要么表明垄断行为的认定规范或责任标准存在缺陷，要么表明该案不适合由反垄断法解

决———稀缺的执法资源最好用在其他地方。〔１８〕易言之，恢复性救济的措置情况及预期效果，不

仅可用于检验行为定性的可靠性，而且是制约反垄断执法成功与否、价值高低的关键。〔１９〕传统

恢复性救济措施的类别如图１所示。

三、恢复性救济须紧盯的竞争妨碍因素

与平台企业不当垄断势力相关的竞争担忧有时也被描述为平台垄断、数据垄断、赢者通吃、

市场倾覆等。尽管称谓有别，但这些担忧皆包含对下列竞争妨碍因素的关注。进而言之，恢复性

救济须紧盯这些竞争妨碍因素，以寻求消解不当垄断势力、重置有效市场竞争条件的可行方案。

（一）不当规模经济优势

数字产品的固定成本高，可变成本、边际成本几近于零，所以平台驱动的市场具有更明显的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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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传统恢复性救济措施的类别

规模经济效应，乃至表现出极度规模报酬的特征，即 “相对于获得产品的庞大用户数量而言，数

字产品的生产成本低得不成比例，从而给市场上的在位企业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２０〕。实现极度

规模报酬的前提是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因而能否大规模地吸引、圈占用户，成为竞争成败的关

键。正如美国司法部对谷歌提起诉讼时指出：“规模是关键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谷歌的用户和数

据规模是如此之大。谷歌利用分销协议为自己锁定规模而不让其他人获得规模，从而非法地维持

其垄断地位。”〔２１〕其实，平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可能源于其数字产品的卓越性能、良好的用

户体验，也可能源于其策略性的反竞争行为，如通过排他协议、限制多归属、“根茎式”并购等

行为不当形成、维持、加强自身用户规模。当商业机会被垄断行为封锁，竞争对手即便投入高昂

成本也难以吸引足够数量的用户以构建临界规模的用户基础，此际，由于市场竞争条件遭到破

坏，竞争对手挑战垄断者的动机和能力皆受到严重制约。

（二）不当范围经济优势

整合化、集团化、生态化经营是平台企业运作的共同倾向。因为在供给方面，数字产品的创新

和开发通常是模块化的，可以共享数据、技术、硬件、软件等投入要素；在需求方面，产品生态系

统能带来消费者协同效应。〔２２〕换言之，平台企业通常不局限于单一业务领域，而是围绕核心平台

业务，叠加汇聚众多子平台业务。比如，以社交媒体作为核心平台业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支付、

购物、出行、游戏、短视频娱乐等业务。平台企业的这种范围经济优势既可能源于其规范有序的扩

·２５·

〔２０〕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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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也可能由一系列反竞争的平台包抄策略所形成、维系和巩固。例如，平台企业在原始市场占据

支配地位，其通过隐私政策搭售、捆绑服务、自我优待等行为，或者借助纵向并购、“掐尖式”并

购等集中行为，切入多个目标市场并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巩固其在原始市场的支配地位。虽然范围

经济或集团效应蕴含着不容忽视的效率利益，但也可能弱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助推反竞争产品的扩

散，提高创新者的进入门槛，使歧视性待遇更加普遍，导致封锁竞争的系统性风险。

（三）不当网络效应优势

“网络”是一个易受需求方规模经济影响的市场，产品会随使用人数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有价

值。网络效应可以用梅特卡夫法则加以描述，即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２３〕由

于网络效应优势的存在，“新的市场进入者仅通过提供比在位企业更好的质量或更低的价格是不

够的，它还必须说服在位企业的用户转移到它们的自身服务，因而可能会阻碍新的优秀平台取代

市场上的既有在位企业”〔２４〕。究其原因，在位企业强大的网络效应使用户可从中获得不断递增的

效用，表现出显著的用户黏性和锁定效应，即无人愿意第一个放弃既有网络效应而冒着被孤立的

风险转换到新产品中去。不过，平台企业获取、维持和加强网络效应的过程可能是基于效能竞

争，也可能是基于不当限制竞争，如拒绝平台、网络、数据的互操作，限制用户多归属，阻碍数

据可迁移等。有研究表明，网络效应具有强弱程度差异，“当一家企业在具有强大网络效应的市

场中占据支配地位时，它将对互操作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２５〕。也就是说，越是强大的网络效应

越具有自我巩固和排斥竞争的倾向。不当网络效应优势下用户的锁定效应和转换成本，加之用户

的某些行为偏差 （如倾向于坚持默认选项），构成了其他企业的重大进入壁垒，使之很难借助竞

争驱动的力量开展与责任主体相抗衡的网络竞争。

（四）不当数据集聚优势

平台经济是典型的数据驱动型经济。企业从各种来源收集消费者身份、行为、偏好等数据，

将其整理成综合性数据集，并利用这些数据集识别消费者的特征，为其提供个性化产品。数据特

别是消费者数据，已然成为实现效率的重要投入和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２６〕实际上，平

台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优势，与其数据的数量 （规模）、种类 （范围）、网络效

应优势是相互成就的。庞大的用户规模意味着充裕的数据采集点，多维的产品线意味着丰富的数

据采集源，不同于用户网络效应 （人的直接网络效应），数据本身也具有网络效应 （数据的间接

网络效应），即通过对使用不同数字产品的消费者的个人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应用，催生出更

多更具价值的数字产品。可见，数据严重不对称的集聚是平台企业垄断势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有

学者将其称为 “数据垄断”。〔２７〕尽管这种非对称优势可能是市场过程的自然结果，但也不排除受

·３５·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 〔美〕卡尔·夏皮罗、哈尔·Ｒ．范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孟昭莉、牛露晴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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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ｖｘｄ．ｈｔｍ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Ｎｏｖ．１０，２０２２．
参见时建中：《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载 《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

第１期。

参见 〔美〕莫里斯·Ｅ．斯图克、艾伦·Ｐ．格鲁内斯： 《大数据与竞争政策》，兰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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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排他性数据收集等反竞争行为的影响。正如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指

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在线平台企业相对于较小的竞争对手和初创企业拥有极不对称的数据

优势，这些数据优势一方面加强了大型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成为其他企业的进入

壁垒……虽然数据是非竞争性的，但企业可能通过技术限制和合同排除竞争对手获取、使用这些

数据。这些排他性策略可以封锁市场，保护在位企业免受竞争。”〔２８〕

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传统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

着眼于消除与平台企业不当垄断势力紧密关联的竞争妨碍因素，潜在的恢复性救济措施并非

定于一尊，无论是传统措施还是新型措施，都各具优势和劣势，而无绝对孰优孰劣的抽象之分。

（一）传统恢复性救济措施及其潜在利弊

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当垄断行为被认定违法后，制止违法行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事后救济的首要工作。这种措施

在中国反垄断法上被称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从效果上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能够防止市场

竞争条件、经济效率、创新利益、消费者利益等进一步恶化，起到及时止损的作用，属于消极意

义上的恢复性救济措施。如果能及早发现和制止垄断行为，且预期市场的内在修复功能将迅速恢

复市场竞争，那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许就足够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垄断行为已长期存

在，加之认定垄断行为需花费较长时间，仅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不仅难以恢复因垄断行为而损

失的竞争，而且责任主体依然可凭借不当垄断势力从其他策略维度实施更为隐蔽的垄断行为，这

将使市场竞争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处境变得更糟。

２．非歧视义务

在平台经济领域实施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通常作为 “守门人”把控着市场通道，构成多方用

户交互的 “中介基础设施”。这样的平台企业即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用事业，也在事实上承担

着广泛的 “公共性”。其实施歧视性待遇、扭曲性的平台规则等垄断行为本质上是对 “公共性”

的背离。〔２９〕捍卫这种 “公共性”、恢复市场竞争的救济措施之一，是对责任主体施加概括性的非

歧视义务，确保网络、平台、数据、流量、技术、规则、服务等资源或要素对所有用户的可得

性、中立性或公平性。根据垄断行为损害机理的不同，非歧视义务可细分为非排斥义务、非扭曲

义务和非剥削义务。〔３０〕例如，欧盟委员会对 “谷歌比较购物服务案”的处理，试图在比较购物

服务市场重新注入竞争，要求谷歌遵守平等对待竞争对手比较购物服务和自家比较购物服务的原

则，这实际上是对谷歌搜索服务施加的一种非排斥义务。

不过，非歧视义务很大程度上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镜像”，只明确了责任主体不应为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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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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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载 《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参见郝俊淇：《平台经济领域差别待遇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载 《法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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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性行为，但没有规定其应当为何种行为、如何行为。这样的救济措施或许有助于消解和预防

行为性进入壁垒，但无法根除垄断行为导致的结构性进入壁垒，也无法消弭责任主体的不当垄断

势力，故而难以全面、有效地恢复市场竞争。此外，“歧视”的含义经常引发争议，如果全凭反

垄断执法机构介入调解，这种费时费力的不间断监督，可能使反垄断执法机构难堪重负。

３．数据隔离义务

如前所述，责任主体不当垄断势力的核心来源之一是基于数据规模 （数量）、范围 （种类）、

网络效应造就的强大在位优势。数据隔离作为一种行为性分离义务，要求责任主体对不同来源或

业务领域的数据予以区隔，即设置独立的 “数据仓库”或 “数据防火墙”，防止不同来源的数据

被不当整合、用以巩固数据 “护城河”并从事更多的垄断行为。例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案”作出裁决，要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不得将从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以及第三方渠道收集

的不同来源数据与用户的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账户数据进行整合，除非征得用户的同意。〔３１〕再如，谷歌为

了通过欧盟委员对其收购Ｆｉｔｂｉｔ的审查，承诺在广告业务中不会使用从Ｆｉｔｂｉｔ设备上收集的数

据，在技术上保持Ｆｉｔｂｉｔ用户数据与谷歌其他数据之间的隔离，并赋予用户授权或拒绝其他谷歌

服务使用Ｆｉｔｂｉｔ账户中的存储数据的能力。〔３２〕

尽管数据隔离义务注重对不当垄断势力的源头治理，但在应用中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容易遭

到规避。责任主体可利用用户的认知偏差或设置默认选项，诱导用户作出整合数据的广泛同意。

而且，用户不授予同意可能无法使用其他数字服务或在使用中面临限制，这促使其不得不保持广

泛的同意。二是存在减损效率和创新的风险。数据是重要的生产和创新要素，打破 “数据孤岛”、

融汇多源数据，有助于平台企业优化业务流程、改进产品质量、提升用户体验。如果平台企业获

取具有互补性的消费者数据以及从这些数据中挖掘价值的能力受到限制，很可能阻碍平台经济的

动态竞争和创新发展。所以，施加数据隔离义务，需精准把握数据承载的隐私利益和数据驱动的

竞争利益之间的平衡。

４．数据共享义务

“数据垄断”作为一种损害理论，其主要担忧在于极不对称的数据集聚剥夺了较小竞争对手

和初创企业获得临界规模的机会，进而妨碍其市场进入和竞争活力。《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１４条指出：“认定相关平台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一般需要综合考

虑该平台占有数据情况、其他平台的可替代性、是否存在潜在可用平台、发展竞争性平台的可行

性、交易相对人对该平台的依赖程度、开放平台对该平台经营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可见，

特定数据可能构成平台竞争的必需要素，强制责任主体共享具有特殊竞争意义的 “必需数据”，

对于恢复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措施。〔３３〕例如，在欧盟委员会附条件批准

“Ｉ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收购Ｃｅｇｅｄｉｍ　Ｓ．Ａ．的客户关系管理和战略数据业务案”中，为了解决欧盟委员会

·５５·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　Ａｎｎｅ　Ｃ．Ｗｉｔｔ，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ａｓｅ，６６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７６（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Ｐ／２０／２４８４，Ｍｅｒｇ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ｔｂｉｔ　ｂｙ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２０２０）．
参见时建中、吴宗泽：《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载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网

络首发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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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潜在竞争问题，ＩＭＳ承诺 “应欧洲经济区医疗保健客户的请求，根据所承诺的标准版式，

签订第三方数据访问协议”〔３４〕。

不过，数据共享义务不乏应用中的顾虑。第一，此举可能削弱企业对大型数据集收集、开

发、利用的动力，进而减损市场的创新活力。第二，强制共享数据特别是消费者数据，可能对隐

私利益和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产生冲突。第三，

数据共享义务可能滋生反竞争的信息交换，助长平台企业明示或默示共谋的风险。〔３５〕第四，受

限于服务器容量不足、技术人才短缺、理解元数据能力有限等因素，竞争对手未必能处理共享来

的大型数据集，因而难以给责任主体施加充分有效的竞争约束。第五，数据共享义务往往需要确

定数据访问的范围、条件、费用等事项，且很多情况下不是一次性的数据传输，而是实时、持续

的数据访问，由此进一步涉及ＡＰＩ标准化接口的创建、修订、维护，以及公平合理非歧视访问条

件的设定等复杂问题，免不了持续的监督和管理。

５．互操作义务

互操作义务有数据互操作义务、协议互操作义务和全协议互操作义务三种类型。上文述及的

数据共享，特别是实时、持续的数据共享就近似或等同于数据互操作。数据互操作机制首先依赖

于责任主体开放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ＡＰＩ接口），其次依赖于调用此ＡＰＩ接口的用户授权，即

如果用户授权数据传输，此ＡＰＩ接口就为其他数字产品提供了访问责任主体的用户数据的渠道。

数据互操作为其他平台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开发替代性、互补性产品提供了可能，在缓解用户锁定

效应的同时增加了责任主体面临的竞争约束，进而有助于恢复市场竞争。不过，数据互操作具有

与数据共享类似的顾虑，不再赘述。事实上，实现数据互操作总是需要一些协议互操作，也就是

说，若无协议互操作系统的存在，数据访问便无法实现。

（１）协议互操作义务

协议互操作是指两个具有互补性的数字产品在技术上相互连接的能力。例如，通过协议互操

作，淘宝网的购物链接可以无障碍地分享到微信社交媒体平台并得到完整呈现；同样地，微信支

付服务可以不受阻碍地接入淘宝网购平台并供消费者购物时使用。其实，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

平台 “封禁”行为，〔３６〕如微信关闭钉钉和飞书等产品的ＡＰＩ接口、抖音直播禁止有关第三方商

品链接等，本质上都是排斥协议互操作的行为。在美国和欧盟的 “微软垄断案”中，协议互操作

得到了应用。微软被要求公开其ＡＰＩ接口和其他与 Ｗｉｎｄｏｗｓ互操作的独立软件所需的技术信息，

以此确保其他企业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基于浏览器模拟 Ｗｉｎｄｏｗｓ的功能体验，从而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

作系统施加竞争约束并恢复软件市场的有效竞争。该案表明，在平台经济领域，巨大的在位优势

使其他企业难以通过面对面的竞争取代垄断者，成功的挑战往往源于邻近市场，即通过互补产品

或服务差异化实现对垄断者的演化式替代。〔３７〕正因如此，强制协议互操作，拆除 “围墙花园”

以及各种不合理的数据、流量 “护城河”，防止市场碎片化，确保互补性数字产品在技术上互联

·６５·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ａｓｅ　Ｎｏ　ＣＯＭＰ／Ｍ．７３３７ Ｉ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ｇｅｄｉ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１４）．
参见江山：《论横向信息分享安排的反垄断法规制》，载 《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参见侯利阳、贺斯迈：《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解决路径》，载 《财经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参见前引 〔２３〕，卡尔·夏皮罗、哈尔·Ｒ．范里安书，第１５５　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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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是恢复良性竞争环境的一种卓有实效的救济措施。〔３８〕

不过，协议互操作往往涉及互联互通标准的制定以及为适应新产品、新功能对标准的修订，

少不了反复的沟通、博弈、试错和调适，这些工作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持续参与和监督，并非一

蹴而就。再者，尽管被合理定义和管理的标准可以促进协议互操作，有助于恢复市场竞争，但标

准化的过程也可能产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竞争风险。此外，由于涉及对平台、网

络、服务、数据、流量等资源或要素的持续访问和调用，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设定公平合理非歧视

的访问条件、保障访问的安全性等问题上，不得不对复杂多样的利益做出艰难平衡。

（２）全协议互操作义务

全协议互操作是指两个或多个具有替代关系的数字产品之间在技术上相互连接的能力。例

如，网易邮箱、新浪邮箱、ＱＱ邮箱等电子邮件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及微信支付、阿里支

付、京东支付等支付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等等。相较于协议互操作义务，全协议互操作义务是

对责任主体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等不当垄断优势的全面攻击，即要求

责任主体与直接竞争对手全面分享上述优势，以根本性地解除用户锁定、降低转换成本、扭转市

场倾覆，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

尽管具有潜在的积极功效，但全协议互操作更像是一剂 “猛药”。第一，责任主体的在位优

势不全是垄断行为所致，强制竞争性产品全面互联互通，可能助长弱者对强者的 “搭便车”行

为。第二，全协议互操作需要更深层次的集成和标准化，面临着互连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公平

公正性、配合协调性等难题，其管理和执行成本之高，以至于有可能把反垄断变成事实上的监

管，类似于电信网基础业务互联互通的监管。第三，竞争性产品之间的全面标准化互连，还可能

引发标准锁定下的产品创新不足、种类减少、差异化缩小、质量下降等问题，同时放大竞争者从

事垄断协议、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风险。

６．强制结构性分离

强制结构性分离即结构性救济，涉及对企业产权的重新分配和企业行动激励、能力的改变，

遵循 “彻底切断原则”（ｃｌｅａｎ　ｂｒｅａ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旨在恢复市场竞争结构的一次性救济措施。

（１）禁止集中

平台企业通过内涵式生长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等优势，进展

慢、时间长、成本高，而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中行为则可以快速汇聚用户、数据、流量、技术、产

品、服务等资源，从而在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适用事前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旨在预防不

利于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产生。如果预见集中行为将不可逆转地恶化市场竞争条

件，使集中后的实体形成或加强垄断势力，而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承诺方案又不足以解决涉案竞争

问题，那么禁止集中对维持 （恢复）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就是必要的。市场监管总局禁止虎牙公

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便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件。不容否认，禁止集中是一种化解竞争

问题的长效机制，而且避免了附条件批准集中情形下大量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但是，禁止集中也

可能导致特定于集中的经济效率、集成创新、消费者福利等潜在利益无法实现，因而在作出禁止

·７５·

〔３８〕 参见焦海涛：《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载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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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前，应尤其注重反事实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

（２）拆分和剥离

拆分和剥离都涉及对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拆分救济主要针对 “企业的结构本身导致持久或

反复的垄断行为”，剥离救济主要针对 “因垄断行为而存在的企业结构”〔３９〕。就前者而言，责任

主体的结构蕴含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本身就与有效竞争的市场条件不相容，因而若不对这种

结构做出拆分，则持久和反复的垄断行为风险就一直存在。主张对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超级平台及其关

联业务实行拆分的观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４０〕就剥离救济而言，如果相关交易达到集中申报

标准，未申报实施集中、申报后未经批准实施集中或者违反审查决定的，均构成违法实施集中，

此际，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责任主体施加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等剥离救济，

以矫正市场竞争条件的不正当变化。此外，当责任主体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垄断协议行为积

累相关资产、改变自身结构、巩固垄断优势，也可能面临剥离救济。例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早年收

购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ＷｈａｔｓＡｐｐ时虽未受到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阻止，但最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针对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垄断行为提起诉讼，开始要求其剥离包括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ＷｈａｔｓＡｐｐ在内的相关资

产和业务，并采取其他足以恢复市场竞争的救济措施。〔４１〕

拆分和剥离救济也并非尽善尽美。一方面，由于涉及对责任主体产权的重新分配，拆分或剥

离救济可能对其生产效率、经营管理、相关者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考虑到责任主体的各项资产可

能是高度依存的，强制将它们分离，可能削弱企业的服务质量、创新能力和安全保障。另一方

面，尽管在责任主体业务线清晰的情况下，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资产分割，但如果它们是紧密整合

的，决定哪些资产应当被剥离、剥离给谁，无疑充满争议且旷费时日。而且，责任主体的资产可

能是高度专业化的，有能力的适当买家可能不易找到，即资产剥离不一定能创造出成功的、可行

的新竞争对手。

（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及其潜在利弊

所谓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即在域内外执法实践中鲜有付诸运用，但有助于消解平台企业的

不当垄断势力、重置有效市场竞争条件的措施，主要包括算法共享义务、责令暂时停业、将罚款

用于恢复竞争等。

１．算法共享义务

驱动平台经济巨大价值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在于数据，另一方面在于算法 （算力）。平台企

业要取得算法优势，依赖诸多因素，如算法的理论模型、计算能力、存储和快速检索数据的能力

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数据的质量。算法可通过对具有海量性、实时性、高速性、多样性、

价值性的数据进行学习，不断改进决策参数并优化自身性能，从而给企业带来倍增的经济效益。

算法共享义务，即要求责任主体与竞争对手共享其算法，其理据和前提在于，算法优势来源于对

非法获取数据的学习。例如，某平台企业通过非法排他性协议锁定用户进而圈占大规模商户数据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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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数据，用以改进商品推荐算法，强化用户黏性，促成更多交易，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

支配地位。由于非法获取的数据与算法优势存在因果关系，强制共享算法便成了一种潜在的救济

选择。其优点在于：第一，竞争对手不需要经历访问、积累、理解、处理数据的漫长过程，就可

将责任主体的优势算法迁移并应用于自家业务和数据处理，这对于快速恢复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意

义。第二，共享算法不涉及对责任主体的用户数据的持续调用和访问，对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造

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第三，责任主体的算法经过反复的数据学习具备了卓越的性能，蕴含

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一刀切”地禁止使用这种算法或责令删除相关代码，无疑会减损经济效率、

消费者利益，而通过共享 “非法成果”，既削弱了不当垄断势力，又不至于使经济效率、消费者

利益变得更糟。〔４２〕

但此举也面临一些难题。第一，从技术上看，所共享的算法未必与竞争对手的数据集互操

作，此时需要对算法进行修改，或采用新的数据格式。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算法都能无缝迁移，

可能存在互操作成本。第二，共享算法限定于特定情形，即算法优势源于对非法获取数据的学

习。但是，责任主体的算法优势可能是源于对 “混合数据”的学习，即非法与合法获取的数据同

时存在。此际，只有基于非法数据学习所得的 “增量”算法性能 （代码／知识）适宜被共享。然

而，要准确作出这种区分即使不无可能，难度也不小。第三，共享算法还可能导致技术趋于单一

的问题，而一定程度的算法多样性可能对市场和消费者是有利的。此外，若算法包含反竞争或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参数，在共享前未被审查出来，则可能助推 “坏”算法的传播。

２．责令暂时停业

责令暂时停业，即暂时停止与垄断行为相关的数字产品及服务。这种措施兼具惩戒性、预防

性、恢复性，在域外反垄断法中不乏其例。〔４３〕比如，意大利 《竞争与公平法》第１５条规定，竞

争主管机构可以责令不遵守救济措施的企业暂停其商业活动３０天。〔４４〕而当美国参议员约翰·谢

尔曼被国会问及与他提出的法案有关的救济措施时，他提到了 “驱逐公司”（ｏ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ｉｏｎ）。〔４５〕责令暂时停业是一种 “休克疗法”，其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暂时停止责任主体的相关

应用程序或用户界面，释放被其规模和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等不当优势牢牢锁定

的用户，即以 “数字戒毒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ｔｏｘ）的方式解救一些由于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差而深度成

瘾、无法自拔的用户，〔４６〕逼迫他们接触、使用竞争性数字产品，并预期至少实现部分转移，从

而为竞争性数字产品快速增长、获得临界规模提供机会。停业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需考虑用户了

解并留存于竞争性数字产品的合理时间，以及竞争性数字产品实现临界规模的合理时间等因素。

不过，责令暂时停业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一方面，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来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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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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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消费者福利，市场上存在越多的竞争者特别是高质量竞争者，就越接近反垄断法的意旨，即反

垄断法一般不会取缔企业 （包括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责任主体）的竞争资格。试想，如果谷歌搜

索服务因垄断行为被叫停，其卓越的搜索算法可能是短期内其他竞争对手所无可比拟的，停业意

味着消费者无法继续享受这种搜索算法带来的好处，由此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更大。另一方

面，平台企业具有多边架构、生态化运营的特点，暂停某一数字服务的影响不单及于使用该服务

的消费者，还可能导致平台以及跨平台上的广大商户承受已投入费用、专用性资产等沉没成本的

损失，供应商、承包商、加盟商、灵活就业劳动者等众多关联主体的利益也可能受到损害。

３．将罚款用于恢复竞争

行文至此可见，恢复性救济主要依赖责任主体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作为对这种 “自力救济模

式”的变式和补充，还可以借助 “外力救济模式”，即发挥平台企业等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被科

处的巨额罚款之效用，取其一部分用于建立 “恢复竞争保障基金”，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筹

管理，作为应对和救济重大竞争损害的后备资金。

（１）将罚款用于供给侧救济

恢复竞争保障基金可用于供给侧救济，如补贴因垄断行为受害的竞争对手，或补贴其他足以

削弱责任主体不当垄断势力的潜在竞争对手。补贴特别是有选择性的补贴可能对竞争造成扭曲，

因而受到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严格控制。但在恢复性救济的场合，恰当的补贴可能会让受益者

获得成本优势，将产品的价格或非价格条件设定在优于责任主体的水平上，进而给其施加竞争约

束，为市场重新注入竞争。进一步讲，资助哪家企业的标准是所选企业通过差异化替代品的市场

化在恢复竞争方面的预期成功。虑及反垄断当局可能缺乏足够的信息作出这种判断，不妨采取拍

卖补贴权的方式，让企业在竞拍时披露行业及自身相关信息。此外，也可考虑通过补贴用户的方

式 （如发放代金券）来间接补贴竞争对手。代金券应设置有效期，以加强市场进入和扩张的激

励，达到迅速恢复竞争的效果。这种方式较适合于订阅类、交易类平台模式，突出优点在于降低

主观判断的恣意性风险，让市场选择哪个竞争对手应得到补贴。

但补贴救济也有弊端。第一，企业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补贴可能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

果。即便采取间接补贴方式，也面临追踪用户、监测代金券的有效使用等成本。第二，选择性补

贴的效果取决于决策的信息基础和认知能力，一旦处理不当，不仅浪费财政收入，而且可能造成

扭曲市场激励、助长不劳而获等负面影响。第三，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是 “保护竞争而非保护竞

争者”，将分配补贴的任务交给反垄断当局，似乎是对其职能的不当延伸。

（２）将罚款用于需求侧救济

恢复竞争保障基金也可用于需求侧救济，旨在通过便利消费者行使个人数据可携权和改善消

费者决策来加强市场竞争。个人数据可携权，也称个人数据迁移权或转移权，最早由欧盟引入，

后为美国加州、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等立法所参考。个人数据可携权的有效行使，即个人数

据在不同平台企业之间的可迁移性，可以降低个人对特定数据控制者的依赖度，赋予数据主体摆

脱受特定数据控制者 “锁定”及选择替代性服务的能力。〔４７〕可见，个人数据可携权与恢复性救

·０６·

〔４７〕 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可携权与数据治理的分配正义》，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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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的目标。然而，受限于平台企业之间技术不兼容、数据互操作标准不健

全、不对称权力结构下消费者行权面临障碍等因素，个人数据可携权的实现状况并不乐观。为应

对这些问题，可将恢复竞争保障基金用于改善数据可携权的实现条件：第一，可以资助相关数据

互操作标准的创建、更新、维护，确保责任主体与竞争对手能以机器可读、普遍可用、结构化的

形式传输、接收、存储、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降低消费者行权障碍。第二，可以资助建立从事

个人数据管理服务的商业企业、公共企业、社会组织等新型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可以访问规

模以上平台企业的消费者可携性数据，由其集中持有和管理，并应消费者的请求移转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中介机构为消费者行使数据可携权提供了方便快捷、低成本、准确和中立的渠道。第

三，强制责任主体免费配合可携性数据的转移，可能使其负担过重的成本，甚至超过垄断行为的

收益。在我国个人数据携转收费模式等基础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考虑对严格履行义务的责

任主体予以适当补贴，以激励责任主体积极保障个人数据可携权的实现。

此外，恢复竞争保障基金还可用于改善消费者决策，如资助一站式服务、比价网站、数字管

家、算法型消费者等商业工具的开发和完善。这些工具有助于消费者克服短视、惰性、框架、惯

性、信息和选择不足或超载等偏差，缓解锁定效应，促进消费者多归属，从而为市场注入竞争。

五、制定实施恢复性救济的潜在挑战和原则方略

综合上述传统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的应用潜力来看，要彻底消除垄断行为所致竞争妨碍因

素、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可能面临反事实状态难于阐述、进入壁垒不易确定、市场可竞争

性存疑、时度效不易把握等挑战。然而，作为市场竞争的坚定捍卫者，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直面挑

战，充分实现反垄断执法的价值。

（一）制定实施恢复性救济的潜在挑战

其一，恢复性救济旨在重置无垄断行为的情况下本应存在的市场竞争状况，即一种反事实或

假定的竞争均衡状态。然而，在复杂的平台商业生态中，洞察和阐述反事实状态并不容易。因

为，平台企业的垄断势力可能源于多重因果关系，如效能竞争、随机事件、政府扶持、监管套利、

垄断行为等。准确区分不同因果关系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恢复性救济方案，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具备

扎实的信息基础、业务技能、理解产业的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制资源、组织架构等软硬功底。

其二，在位平台企业的不当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是平台竞争的妨

碍因素，但这些相对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其他竞争者无法逾越的进入壁垒，存在认识分歧。例

如，有学者基于数据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凸形回报等特点，质疑 “数据垄断”的说法。〔４８〕

再如，有学者指出构成进入壁垒的更可能是经过数据训练改进的算法、产品设计。〔４９〕可见，对

竞争妨碍因素仅作局部的、孤立的、定性的了解是不够的，救济方案的健全有效性还依赖于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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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Ｅｒｉｋａ　Ｍ．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２４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１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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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壁垒作整全的、联动的、精细的解析。

其三，平台垄断、赢者通吃、市场倾覆是否意味着市场接近于一种永久性的市场失灵，这同

样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如果平台经济的基本属性是 “为市场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而不是 “在市场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即接近于一种永久性的市场失灵，单凭反垄

断的恢复性救济恐怕于事无补，而将在位平台企业作为自然垄断或公用事业，为其设置事前监管

措施，似乎更可取。〔５０〕不过，实证经验与这种论调并不吻合，差异化替代品以及邻近市场上看

似不起眼的应用程序往往是推动平台竞争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娱乐平台

的强势崛起，对微信、百度、淘宝 （天猫）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替代效应，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其启示在于，恢复性救济不是一味地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 “辨证施治、另辟蹊径”

反而效果更好，这就需要执法机构对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差异品的演化式替代苗头保持敏感。

其四，恢复性救济的显著特点是为竞争对手争取更有利的地位。这意味着救济措施往往采取

积极的行为义务和拆分、剥离等结构性分离义务，且这些义务不必与垄断行为存在严格意义上的

相关性。〔５１〕这样，在个案处理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在广泛的救济措施中进行选择组合，但同时

也使过度或激进的救济方案造成适得其反的风险增加了。换言之，恢复性救济的时度效不易把

握，面临复杂的利益衡量，其制定和实施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略。

（二）制定实施恢复性救济的原则和方略

从动态视角看，恢复性救济须统筹处理好三方面的任务：一是恢复性救济的制定，二是恢复

性救济的实施和监督，三是恢复性救济的矫正和保障。

就恢复性救济的制定而言：（１）应树立统筹性原则，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兼顾行为定性和救

济措置，目光不断穿梭于二者之间，尤其在发动案件前以及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应尽早筹划可行

的恢复性救济方案，不能只顾抓住 “坏”行为，而全然不顾如何消除其不利影响。（２）应贯彻磋

商性原则，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制定恢复性救济时，应注重不同主体及其信息、观点、立场、利

益的交涉，从而增强救济措施的可执行性和遵从性。在救济磋商中，责任主体自愿承诺的义务以

及自行披露的信息，通常可作为确定恢复性救济方案的基础。 （３）应遵循有效性原则，这意味

着：其一，所选取的救济措施应具备适当性，严格服务于恢复竞争的目标，而不应逾越 “恢复”

的边界进一步寻求 “促进”或 “加强”市场竞争的措施。其二，恢复性救济不应超过实现目标所

需的必要限度，如果有多种方案都能实现目标，应当选择对责任主体负担最小或利益侵害最小的

方式。〔５２〕其三，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要对相关救济措施可能如何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和发展走势

形成较为确切的预期，还要对责任主体可能的反应有所预见，以防止其策略性地规避该等措施。

（４）应确立净收益性原则，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平衡恢复性救济的相对成本和收益，选择竞争收

益最大而经济社会成本最小的救济方案。这至少意味着救济措施不应引发新的、更多的竞争问题

或其他非意图损害，以至于救济比垄断行为更糟糕。

就恢复性救济的实施和监督而言：（１）应恪守及时性原则，即依法制定的恢复性救济方案及

·２６·

〔５０〕
〔５１〕
〔５２〕

参见高薇：《平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载 《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前引 〔２〕，Ａ．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ｅｌａｍｅｄ文，第３６４页。

参见焦海涛：《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比例原则的引入》，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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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义务应能够迅速付诸实施、履行并产生预期效果，否则效果来得太慢或太晚，市场竞争条

件、竞争对手处境、经济效率、消费者利益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对于行为性救济确定的义

务，一般不设过渡期，救济决定作出时责任主体应立即履行义务。对于结构性救济确定的义务，

由于涉及业务分解、寻找适当买家等繁琐事项，过渡期最长一般不应超过１年，在此期间责任主

体可以自行或委托有关专业团队落实结构性分离。（２）应严守可管理性原则，即恢复性救济应当

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组织、资源、能力等相适应。为切实提升救济管理和监督能力：第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特别重视知识投资、理论研究、经验借鉴、人才培养、技术支撑，深化对

平台经济的竞争逻辑、运行规律、演变趋势的理解，强化对各种恢复性救济措施的运用把控能

力。第二，可以从内部组织变革入手来提升救济实施和监督的能力，如在查处垄断行为的业务处

之外，增设 “救济监察执法处”，由其统筹负责救济实施和监督工作。第三，可充分借助监督受

托人和剥离受托人制度，由适格的受托人监督救济的实施情况或负责出售剥离业务并向执法机构

报告。第四，鉴于救济特别是行为性救济所涉义务的履行容易出现争议，在发挥监督受托人争议

解决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指定仲裁的方式来快速处理义务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纷。〔５３〕

第五，为避免反垄断执法机构演变为事实上的行业监管者，所有行为性救济措施应明确期限，如

规定相关义务自履行之日起５年后自动解除，或规定相关义务自履行之日起５年后当事人可向反

垄断执法机构提出解除义务的审查申请。

就恢复性救济的矫正和保障而言： （１）应纳入矫正性原则，即救济一般在经历制定和实施

（监督）两个阶段后即告完结，但如果发生作出救济决定时无法预料的情况，如相关市场竞争状

况发生实质性变化、实施某些救济措施面临严重障碍或无必要等，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

职权对相关救济措施予以变更或解除，责任主体也可以依申请变更或解除相关救济措施。矫正机

制主要针对行为性救济措施，仍然需要依据磋商性、有效性、净收益性等原则重新审查、评估和

确定。（２）应坚持保障性原则，即救济的有效运作须以制裁等强制性手段为根本保障，否则相关

义务恐会变得毫无拘束力。例如，根据 《欧盟理事会第１／２００３号条例》第２４条规定，如果企业

或企业协会不遵守委员会在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作出的救济决定，那么从决定作

出之日起每延迟一天，征收不超过其上一年度日平均营业额５％的罚款。〔５４〕从行政行为属性上

看，这种 “日罚款”即加处罚款，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遗憾的是，我国 《反垄断法》缺

少类似的规定。〔５５〕将来 《反垄断法》修订有必要予以补充规定。（３）应注重回顾性原则，即有

必要对完结案件的恢复性救济开展回溯评估，检验其现实成效，反思个中救济措施的利弊得失并

积累经验教训，通过以评促改持续优化将来案件的救济制定实施。

六、结语：超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在实施近１４年后，我国 《反垄断法》迎来了首次修正。本次修法尤其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

·３６·

〔５３〕
〔５４〕
〔５５〕

参见孙晋：《谦抑理念下互联网服务行业经营者集中救济调适》，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许光耀主编：《欧共体竞争立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７３　２７４页。

参见王晓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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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威慑力度，〔５６〕但明显忽略了恢复性救济在制度构造上的缺陷。就有效终止垄断协议、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消除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而言，单凭 《反垄断法》里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难以提供充分的保障力度。尽管基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固有职权，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之外

作出其他恢复竞争的命令未尝不可，但这种文本缺陷和法律责任方式的结构性失衡是客观存在

的。理想的修法方案是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改为 “责令采取有效终止违法行为并消除行为对

竞争不利影响的必要措施”，以此健全恢复性救济的法律基础，并形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在法律责任方式上的相似构造和连贯逻辑。鉴于 《反垄断法》短期内

不会再次修改，退而求其次的举措是通过配套规章和执法指南的修改，更正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并引入以上表述。

总而言之，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须统筹行为定性和救济措置，高度重视恢复性

救济。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证明了责任主体的 “坏”行为，却不能找到恰当的救济措施恢复市场

竞争，反垄断执法的价值和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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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ｙ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ｏｐ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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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　ｎｅ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ｕｓｐｅ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ｔｒ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ｏｕｂｔ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ｔｉ－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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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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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ｙ，ｒｅｍｅｄ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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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参见时建中：《新 〈反垄断法〉的现实意义与内容解读》，载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